
医学院信息投稿流程 

 
 

如需上报学校发布，由党政办指定联系人发至

学校 zupo、宣传部新闻办、发展联络办等媒体。上报学校发布 

1.信 息 发 邮 件 至 党 政 办 指 定 联 系 人 ：

luox@zju.edu.cn。 

2.视需要进行再次修改，经审核通过后上网。

3.文责由信息报送单位自负 

1.学院党政工团类信息由学院分管党委副书

记审核。 

2.学生思政信息由学院分管党委副书记审核。

3.教育、科研、医疗、外事等信息由学院分管

副院长审核。 

1.保证时效性，一般要求两天内上报。 

2.信息完整,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人物。

3.语言准确规范、简洁,标题突出实质内容。

4.职务职称等加在姓名之前。同一信息中人

物职务只需出现一次，以后均可略去。 

5.会议、组织机构等名称，除常用的简称外，

文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，并用圆括号注明简

称，以后用简称。 

6.文末写明报送部门、撰稿人姓名 

发至党政办 

发布上网 

分管领导审核 

根据审核意见修改 

 信息撰写 

注：图中虚线框图表示可能出现的步骤 


